
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2010年5月
1、 系统网址
大学生预征报名系统的网址为http://zbbm.chsi.com.cn(公网)和http://zbbm.chsi.cn（教育网）。各级就业管理部门请通过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办公信息网（以下简称就业办公网）访问预征报名相关统计信息，网址为http://jy.chsi.com.cn(公网)和http://jy.chsi.cn(教育网)。
2、 预征对象要求
2010年网上预征报名仅面向普通高等学校的的男性应届毕业生。女生与在校生不参加预征。已完成学业能够提前毕业的翌年毕业班学生冬季征兵时在学校直接参加当地兵役机关组织的征兵报名，初定兵后凭补报校验码在网上进行补报名，补办相关预征及学费补偿代偿手续。
3、 预征报名流程
以下为学生从报名到预征入伍的简要流程：
1、 学生登录预征报名网详细了解相关政策，确定是否参加报名。
2、 6月15日前，学生登录学信网实名注册系统进行注册。
3、 学生登录预征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报名信息并确认网上信息正确与否及报名成功与否。
4、 学生打印《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以下简称《预征登记表》）及存根（一份），其中《预征登记表》中“技术等级、个人简历”两项内容打印出来后手工填写，技术等级填写个人获得的技术等级证书名称及级别，个人简历填写小学至大学期间就读的学校名称班次、时间、证明人。同时打印《应征入伍高校毕业生补偿学费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申请表》（打印两份，以下简称《补偿代偿申请表》）。学生将《预征登记表》及存根、《补偿代偿申请表》交给学校学生工作部门。
5、 县级征兵办会同教育、院校、卫生、公安部门组织报名人员政治初审、身体初检；参加初审初检时，学校统一将表格交给初检部门。
6、 6月30号前，经初审初检合格的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高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在网上进行预征对象同步确认，并配合高校把审核签字盖章后的《预征登记表》和《补偿代偿申请表》发还给学生本人，作为优先征集的凭证。《预征登记表》存根由高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留存备查。
7、 学生确定为预征对象后，高校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学生的学费和院校地助学贷款信息，并在网上进行同步审核确认。
8、 征兵开始前，县级兵役机关、学生工作部逐一通知生源地预征对象其报名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按照有关规定实现优先征集。
9、 县级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审核生源地预征对象的生源地贷款信息，并在网上进行同步审核确认。
10、 学生确定入伍后，由县级资助中心通过机要将《补偿代偿申请表》寄回学校。

11、 十二月至次年一月底，学校学工部将返回的表格统一上报教育厅负责部门。
12、 次年二月以后，学生资助部门将审核合格的入伍学生的返还学费打到指定的银行账号内。代偿贷款打到贷款发生银行。
4、 报名及预征对象统计
学校可以统计本校学生的报名和预征情况，省市就业管理部门统计本地区院校地报名情况和生源地预征情况。
点击菜单中的“统计报名信息”，即可查看报名统计表，其中毕业班学生人数用x/x表示，前一个数表示使用补报校验码报名的学生，后一个数字表示参加网上登记预征意愿的毕业班学生数量，报名人数只包括毕业生以及使用补报校验码报名的毕业班学生。每个用户只能看到辖区内学生的报名和预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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